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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迟 退休关 系每 个 劳 动者的切身利益，支 持 者有

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因此每一次官方出来回应，都能

激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应该说，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

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还仅限于应不应该延迟退休这一根

本性问题。但是，2013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正式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意味着官

方正式明确了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

这一话题已经由要不要延迟退休变成了如何延迟退休的

问题了。

2015年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在记者会上透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于2015年争

取完成方案制订，2016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

2017年正式推出，至少2022年才开始正式实施。这相当于

给出了一个大致时间表，但至今具体方案一直处于研究制

订过程中，尚未定型，更不会对外公布，因此引来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猜想，网上各种版本随之频频出现。

今年两会期间，尹蔚民部长在“部长通道”接受记者

采访时，再次重申网上流传的各种延迟退休方案都是误

读，并强调延迟退休的推出将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小步慢

走、渐进到位；二是区别对待、分步实施；三是提前公示、

预先预告。显然，我们无法也无须猜测延迟退休的具体

方案，但也不妨碍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从理论和国外的

实践上来看，延迟退休无非有两种基本方案：一是弹性退

休；二是直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内不可能实施弹性退休方案。从

理论上来说，弹性退休方案是指政府只规定一个法定的最

低退休年龄，比如60岁，劳动者根据身体健康状况和个人

就业能力以及意愿选择何时办理退休手续，领取养老金。

这一方案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过了法定最低退休年龄

后，何时退休完全由个人自主决定，因此更能为劳动者所

接受，可以形成最大的社会共识，政策推广较为容易；其

二，从人力资本最大化利用上来讲，一些有能力有意愿的

劳动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可以工作到70岁甚至更高年龄再

退休，这在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从而最大化地开发老年

人力资本，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

但是，这一方案在现实中却受到养老金制度的制约，

即养老金制度至少是精算中性的，充分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激励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们最大限度地

选择延迟退休，从而才能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并增加劳

动供给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中国目前实施的“统账结

合”养老金制度还不是精算中性的，一个理性的劳动者会

选择“少缴费”“短缴费”，更谈不上主动延迟退休了。可

以看出，中国如果要引入弹性退休，前提必须尽快完成养

老金制度的顶层设计，增强制度激励性。所以，至少就目

前而言，采取弹性退休方案是不现实的。

剩下就只能是第二种方案，即直接提高法定退休年

龄。其实这个方案很好理解，就是每年提高3~6个月左右，

利用几十年时间把退休年龄提高到一个理想的水平，这就

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含义。直接提高法定退休年

龄必然是渐进的和缓慢的。还没有一个国家将退休年龄一

次性提高5年，甚至一次性提高1年也极为少见，因为这将

必然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是任何一个非战争状态

下国家经济和社会体系所无法承受的。

当然，考虑到现有国情，这个直接提供法定退休年龄

的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就是官方强调的“区别对待、

分步实施”，政策含义已经非常明显，就是不同的人群采

取不同的方式，且时间上有先后。具体来说，就是先从女

性开始延迟退休，到达一定年龄后，比如60岁，然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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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始实施延迟退休，从而尽量保证每年男性和女性延

迟的幅度基本一致，并最终形成一个基本相同的退休年

龄，比如65岁。实际上，从2015年3月1日开始，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正、副处级女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已经开始执行年满60周岁退休的政

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官方的真实意图。需要强调的

是，具有一定级别和职称的女干部毕竟是少数，一次性将

退休年龄提高5岁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但

对于人数较多的女性工人而言，这是不适用的，必然是渐

进式的。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基于三类人群

制定的，分别是女工人、女干部和男性，退休年龄依次是

50岁、55岁和60岁。这种差别对待在大工业时代是有其合

理性的，因为在大多数人就业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上，男性

和女性对劳动强度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即男性可以承

担更长时间的较强体力劳动。这个分年龄差别对待的退休

年龄规定不仅符合中国的早期国情，也是在发达国家历史

上最早出现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后工业化时

代的到来，不论在办公室还是在生产车间工作，人们的劳

动强度已经大大降低，再考虑到女性平均寿命要长于男性

这一基本规律，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在实施延迟退休时，就

开始不断缩短男性和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差距，最终甚

至完成消除这一差距，这是近几十年的世界性趋势。

此外，到底是一年提高3个月、4个月还是6个月，我们

还不可预知，但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继

续纠缠这样一个随机性很强的技术细节了。总之，延迟退

休方案本身并不神秘，在现有条件下，可供政策选择的空

间非常有限，而眼下这项政策能否顺利及时推出并顺利实

施，还取决于社会各界的反应，社会共识能在多大程度上

达成，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提前公示，预先预告”这一原

则。不难理解，这项政策涉及劳动者众多，社会影响极大，

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一段时间政府还会在

各种场合继续“吹风”，目的就是让人们尽快建立和强化

延迟退休不可避免的心理预期，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延迟退休方案的政策效

果如何，这不仅取决于方案本身的设计水平，例如是否更

人性化、是否更容易操作，而更重要的是受制于一些配

套措施能否出台和何时出台，否则这一政策实施效果将

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中途夭折或多有反复。具体来说，至

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并针

对老年人适当提高待遇标准，强化失业保险对老年人失

业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防止出现老年贫困。二是提

高教育的可获性，鼓励国民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增强

老年人的就业能力。长期来看，教育水平越高，就业能力

就越高。例如，2005年欧洲高技能人群的平均就业率为

82.5%，中等技能为68.7%，而低技能者仅为46.4%。三

是鼓励企业提供必要的工作安全保护和医疗保健服务，

改善老年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状况。四是通过财税支持

鼓励企业多雇佣老年人，例如降低60岁以上老年人就业

的社会保险缴费费率。五是禁止企业招聘时出现年龄限

制的要求（一些特殊行业除外），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就

业市场上的年龄歧视。其实，所有这些方面甚至可以采

取单独立法的形式予以加强，例如韩国在1992年就颁布

的《老年人就业促进法》。

最后，也是最核心最紧迫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尽快

再次启动养老金顶层设计改革，建立一种真正体现多缴

多得、长缴多得的精算中性并富有弹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在保证确有困难不得不提前退休人员获得必要养老金

待遇的基础上，从制度激励上最大可能地强化大多数人

参保缴费和延迟退休的自觉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等到条件

成熟的时候，为转向弹性退休这一理论上最优方案创造条

件，即在规定一个最低退休年龄的前提下，把选择权最终

让渡给个人，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完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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